
本文对法人股东（即居民企业）之间转让所投资企业股权的不同方案及其企业所得税影响，

进行系统比较分析。

核心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

例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投资企业

从被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其取得的资产中，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应确认为投资收

回；相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应

确认为股息所得；其余部分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

需要明确的是，不同的方案的实质，是利用这一核心原则，在“财产转让所得”和“股息、

红利等所得”之间进行平衡，降低税负。

下面我们举例说明不同股权转让方案及其企业所得税影响。

例：A公司投资 M 公司的初始投资成本为 4000 万元，占 M公司股份的 40%，B 公司出资 6000

万元占 M 公司的 60%股份，A 公司准备将其持有股份全部转让给 B 公司。截止股权转让前，M

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 5000 万元，盈余公积为 5000 万元。A 公司将其股份作价 12000 万元全

部转让给 B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 M公司成为 B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假设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不考虑其他因素。

方案一 A 公司直接转让股权，转让方的企业所得税测算：

这是最基础的方式，即转让方 A公司将目标公司股权直接转让给受让方 B公司（同为法人股

东）。

A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实施条例相关规定，“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

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

A 公司股权转让所得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12000-4000)*25%=2000 万元

优点：操作简单、法律限制条件少。

缺点：税负可能最重。股权转让所得包含了目标公司账上的全部留存收益（未分配利润、资

本公积等）对应的增值部分，这部分收益在转让时以“财产转让所得”的 25%税率被课税。

方案二 A 公司在转让股权之前，先分红，转让方的企业所得税测算：

转让前，由目标公司将其账面上的未分配利润以现金或实物形式向股东进行分配。

A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分配阶段：目标公司向法人股东 A 分配股息红利。根据税法，A 公司取得的这部分股息收入

为免税收入，不缴纳企业所得税。



转让阶段：由于利润已分配，目标公司净资产减少，股权公允价值相应下降。此时股权转让

收入降低，股权转让所得（或可能产生亏损）也相应减少，从而降低了此环节的企业所得税

税负。

A 公司股权转让所得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12000-5000*40%)-4000)*25%=1500 万元。

优点：将原本在转让中会被课税 25%的“留存收益增值部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变成了

免税所得，总税负显著降低。

缺点：目标公司必须有足够的现金或可变现资产进行分配且分红需要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限制。

需要关注的是，享受居民企业免征股息红利所得需要留存以下资料备查：1、被投资企业的

最新公司章程；2、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会）利润分配决议或公告、分配表；3、投

资收益、应收股利科目明细账或按月汇总表等相关资料。

方案三 转让方在转让前，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转增资本，转让方的企业所得税测算：

目标公司将其账面上的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A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转增阶段：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转增资本，对法人股东 A而言，属于股息、红利所得，同

样享受免税待遇。并且增加了 A 公司对目标公司的投资成本（计税基础）。

转让阶段：由于投资成本（计税基础）因转增而大幅提高，计算缴纳股权转让所得时，股权

计税基础增加，从而大幅降低转让环节的应纳税所得额。

A 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盈余公积转增资本金额为=（5000-10000*25%）*40%=1000

万元，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金额=5000*40%=2000 万元；转增资本后股权原值增加，即其计

税基础增加=1000+2000=3000 万元；股权转让所得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12000-4000-3000)*25%=1250 万元

优点：与方案二“先分后转”异曲同工，都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但方案三增加了股权计税

基础，降低股权转让应纳税所得额；并且不要求目标公司支付现金或实物资产，尤其适合现

金流紧张但账面上留存收益丰厚的公司。

缺点：转增资本需要符合《公司法》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限制，需要股东会绝对多数（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备案等程序，程序较分配

利润稍复杂。

同样需符合《公司法》关于公积金转增资本的限制，法定公积金转为增加注册资本时，所留

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

而且对于个人股东，此方案税负完全不同（需按照股息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本

方案仅适用于全体股东均为法人股东的情况。



方案四 A 公司撤资，取得的资产按照股权转让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转让方的企业所得税

测算：

A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A公司取得的资产中，相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

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

益，免征企业所得税。

股权转让所得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12000-（5000*40%+5000*40%)）-4000)*25%=1000 万元。

优点：整体税负率最低。

缺点：股东减资需要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需要股东会绝对多数（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修改公司章程，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备案，编制资产负债表及

财产清单，在规定期限内通知债权人，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等程序，程序复杂。


